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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armony idea and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actual results of plan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armony idea and reconciliation system.
KEYWORDS: harmony; idea; reconciliation; 
system; urban-rural planning

和谐理念可谓传统文化之精髓，在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始终都是中

国人的理想。作为一个矛盾集中，而又常常为相

关部门的矛盾所最终指向的领域，城乡规划行政

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处理纠纷中耗费了大量的精

力，然而效果却不容乐观。是否，我们应当重新

思考一下解决纠纷的思维方式？

近代神权的式微，西方的信仰由“神”而

“法”，公民不断被强化“法律是维护权利之武

器和诉讼是权利之保障”的意识。这种思想影响

深远，并随着西学东渐而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人

类在解决纠纷中不断发展，选择合作抑或冲突，

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现代社会的多元性

使和谐理念的价值得以重新显现。政府与人民之

间，以及人民之间的争议，更应当依赖双方建立

在善意之上的和解，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化解

正在或可能发生的冲突。

1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长期的农业文明形成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

依赖和亲近，也培养了国人直观、模糊、和谐的

个性。尽管传统文化流派纷呈，见解各异，但在

“和”这一基本观念上，却有着深层次的精神相

通。兹举儒道法三家之要义而论之。 

1.1  儒之“和”

儒家思想中的和谐精神主要体现在人与人

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①。儒家倡导中

庸之道，认为通过中庸可以达到和谐。“中”是

一个恰到好处的标准，是一种完善的象征，而

“过”与“不及”都并非“尽善”。当然，中庸

并不是在数量或表面上的绝对平均，而是追求内

在和实质的平衡。

儒家追求的和谐，是一个由小到大并逐

步扩展的过程，即“个体——家——家族——

宗族——社会——国家”，其实现途径是“修

礼——复仁——和谐”。在维护社会结构稳定性

方面，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却有着深层的道

理。例如“隐”的思想②，其实质就是支持亲人

不去做有违“良心”的事，虽然从个案上缩小了

取证的途径，就局部而言似乎与西方法律的“正

义”相背离，但却从整体上维系了社会结构的和

谐与稳定。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

远，直到近代才受到根本动摇。

1.2  道之“和”

道家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

系方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③。道家认为整个自然界应当是一个和谐的

整体，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够达到和谐。道家追

求无为，认为统治者应当顺应事物的发展而不能

干预自然规律。统治阶级应当无为而治，减少对

民众的干扰，让其休养生息。“圣人处无为之

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

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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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④。 其实现的途径是“无为——和谐”。

道家认为，社会充满矛盾，但解决的办法

并非消灭对方，而是使矛盾各方达到平衡而和谐

相处。老子反对社会生活的反复变化，追求平静

和稳定，认为制度朝令夕改会扰乱社会而失去和

谐。“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

多有”⑤。道家认为法律越多，矛盾也越多；同

时反对法律的严密而提倡宽和，即所谓的“天网

恢恢，疏而不失”⑥。道家反对虚伪的道德，例

如，庄子认为天下失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儒

家的圣人道德标准。

1.3  法之“和”

法家一向倡导严刑峻法，似乎与和谐理念

相左。实际上，法家也追求“至安之世”，然而

其所追求的和谐是建立在重刑的基础上，通过重

刑使“民不敢犯”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如《商

鞅·去强》中提到的“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

刑，国乱”。法家认为虚伪的道德并不能实现社

会和谐，韩非子就说过“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

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 可见，法家的

实现途径是“重刑——去刑——和谐”。

至于法律的实施效果，法家认为“国皆有

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就是说缺乏一种使法

律得以实施的“法”。荀子尖锐地批评了法家的

思想，他指出，法家表面上“尚法”，却不懂法

的要旨，其结果是欺惑愚众。“尚法而无法，下

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

言成文典，反循查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

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反映了对法家的

法律实施效果的质疑。

2  传统和谐理念下的制度建设

传统和谐理念在制度构建方面的影响无处不

在，兹举其要。

2.1  遵循自然的制度

《礼记·月令》中，就已有遵循自然规律进

行建设的论述，如百工毋悖时序⑦。在城市规划

选址中追求“和”，即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以

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

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

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

之”⑧。古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甚至行刑也

要遵从自然规律在“肃杀”的秋后进行。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篇》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

毋敢夜草为灰(取草烧灰)，取生荔⋯⋯”⑨，充

分反映了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精

神。其后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

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

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
(麛：幼鹿，泛指幼兽)卵鷇(鷇：生而须母哺者
曰鷇——说文)；毋杀其绳(孕)重者，毋毒鱼，
勿以戊已日为土功”⑩。总之，此类规范在古代

各类典籍中不胜枚举。

2.2  崇尚调解的制度

和谐理念制度化的突出表现就是调解制度发

达，通过利益平衡促使各方的和解，从而达到维

护社会和谐的目的。其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重

视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调解制度与其所处的社

会状况相适应，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

特定地域内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维持。早在西周的

铜器铭文中，就已有不少关于调处的记载 。

2.2.1  传统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人在利益之外往往还要考虑面子和人情

等因素，由于和谐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调解或

和解制度往往能够有效解决纠纷。反过来，纠纷

的调和式解决也使得和谐理念得到强化。然而，

崇尚妥协与谦让也导致权利意识的淡薄、保障及

救济制度严重缺失等弊端。调解的目的在于息事

宁人和维持相互关系，是非曲直并非十分重要 ，

因而难免出现许多不公平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

上压制了民众为自身权益作斗争的精神。中国古

代的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实践中不经过调解

而直接判决的案件很少，只有调解不成，才会对

簿公堂。

2.2.2  传统调解制度的主要形式

传统调解主要有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两大

类型。民间调解包括亲族调解、乡里调解和自行

调解等多种形式。调解的目的都是息讼，促成和

解。官府衙门的大堂之后有时还专门设有二堂，

作为调解纠纷的场所，不少民间纠纷就是通过调

解而平息的。《明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许多案

例，在判词中都要求当事人“贵乎和睦”或“以

亲情和睦为念”， 如“傅良绍与沈百二争地界

纠纷” 和“李茂林赁屋起造纠纷” 等等。此外

还有一个更为令人称道的案例，清代的陆陇其任

知县时，有兄弟二人因争夺财产诉到县衙，陆陇

其“不言其产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弟兄

互呼。一个叫弟弟，一个叫哥哥。未及五十声，

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 。

2.2.3  调解人制度

《周礼》地官司徒中有“调人”一职“掌

司万民之难谐而和之”。此外，大宗伯“以礼乐

和天地”、大司乐“以和邦国”等等有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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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比比皆是。秦朝设乡啬夫，专门负责民间

纠纷的调解，所有民事纠纷都必须先经过调解，

调解结果要申官备案，不得反悔。明朝的王阳明

制定了一个带有民间公约性质的《十家牌法》，

其中就很重视调解的作用：“每日每家照牌互相

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讼罢争，日渐开导，如

此则小民日知争斗之非，而词讼亦简矣”。明朝

在各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申明亭，由里老调解民

间纠纷 ，过错方的名字还会被写在匾上悬于亭

中。一般而言，民间调解所依据的乡规民约要报

官府备案审查，经同意后立碑公示并生效。由于

调解人享有的威望，和解方案往往容易落实。

2.2.4  息讼制度

《周易》：“讼，有孚，窒惕，中吉，终

凶” 。认为中途停止诉讼，还可以“吉”，如

果坚持争讼，最终必然是“凶”。在地方各种官

方文件中，经常用劝阻甚至威胁的方式以求“息

讼”。如明代王阳明《禁省词讼告渝》中，就有

“一应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辄兴词讼。不思一

朝之忿，锱铢之利，遂致丧身亡家，始谋不臧，

后悔何及” 。前文提到的“隐”，就有着一系

列相关制度。《二年律令·告律》规定“妇告威

公(威：释为婆母)，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

听而弃告者市”。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

诏书：“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

母，皆勿坐。”这种以局部缺陷为代价，换取社

会结构整体稳定的制度，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智

慧。时下关于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制度改革的探讨

和实践，也反映了“和谐”精神的回归。

3  西方的和解制度

3.1  和解制度的兴起

近代西方社会崇尚权利本位，认为诉讼是

实现权利的基本手段。“和为贵”的思想与核心

法律观念相抵触，和解则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

应当予以摈弃。“在社会利益上，每个人都是为

权利而斗争的天生的斗士” 。而实际上，现代

社会日趋复杂多元，实现权利和解决冲突的途径

也必然多样化。通过妥协和让步而达成的和解，

可以使复杂的纠纷得到相对符合情理的解决。和

解不再被视为是对法治的破坏，而是“鼓励谦让

妥协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彰显，是根据特殊情况温

情地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 。如今，行政纠纷

不得和解的认识逐渐被突破，西方各国对和解制

度普遍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和解制度得以广泛

建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行政法院法》

中皆有和解的规定)。此外，非正式的和解手段

亦被大量运用，包括和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

决方式(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又

可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开始渗入行政法领

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具有普通

法传统的国家，以及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都

开始广泛运用 。在英国，城乡规划中的争议颇

为普遍，卡罗尔·哈洛引用一位规划官员的抱

怨：“尽管每年只有数个决定被提出异议，但

我们在作决定时必须好像每个决定都将被提出

异议” 。政府鼓励通过协商解决规划争端，而

规划上诉则被委任给监察官处理。简言之，替代

性争议解决又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诉前的协商

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协商中鼓励规划交

易并达成协议。

3.2  实践及其效果

西方各主要国家不仅在理论和观念上肯定了

和解精神，在实践中还建立了相应的实施制度并

收效明显，和解制度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受

到重视，到1990年代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普遍

采用。可以说，和解机制与裁判机制一样，在纠

纷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1)。

4  传统和谐理念及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传统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现代社

会则表现为短暂性和流动性，和谐理念及和解制

度所依赖的土壤条件确实存在较大差异。然而，

随着快速城市化过程的逐渐完成，社会关系的稳

定性也将重新体现，当然这并非再次回到原点，

而是螺旋式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因此，和谐理念

及和解制度也必然回归社会生活。2014年2月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二十四字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传统文化中的“和谐”

理念，在新的时代被重新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城

乡规划涉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争讼不断，形式多

样，有时一个简单的纠纷就能耗上几年。和谐理

念及和解制度的回归，可有效缓解当前城乡规划

中的困境。当然，中国人“和”的心态，也曾经

使中华民族在对抗外敌入侵的历史中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而今倡导的和谐，是建立在正确面对历

史的基础上，考虑形式与实质的“和合”制度，

而非简单的回归或复古。同时，和解也是建立在

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并保留诉讼这一法律武器作

为最终的保障。

4.1  建国后和解制度的发展

我国行政法对和解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短

暂肯定到否定的过程。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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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1989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

织条例》、1990年司法部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

办法》以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1991年通

过，2007年、2012年分别修订）等，形成了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形式的和解制

度。在《行政诉讼法》（1989年）出台之前，行

政案件的审判原则主要由当时的民事诉讼相关法

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虽然在审判实践中，最

高法院对部分行政案件作出了“不适用调解”的

司法解释，但基本上还是承认和解的 。在《行

政诉讼法》制定之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建立调

解、和解制度的主张 。但在“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主流思想之下，这种提议没有得到重

视。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1990年的《行政

复议条例》皆确定了“行政纠纷中不适用调解”

的原则。然而在实践中，和解的手段并没有消

失，各种类似调解的做法如谈判、协商和协调等

灵活变通的办法仍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解

虽然在制度层面被否定，却为执法者(包括行政

执法人员和行政审判人员)在具体操作层面广泛

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多次组织专题探讨和解制度，

并提出“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要求。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则率先尝试制定了《行政诉讼和

解暂行规定》(2006年12月28日开始实施)。在司

法实践中，和解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地方法

院采取和解方式结束诉讼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例

如，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在2006年受理的39件

行政诉讼案件中，就有26件通过和解方式结案，

其比例达到了2/3 。据《信息时报》2007年9月

27日报道，广州市萝岗区法院，将法庭设在始建

于宋代的“云谷祖祠”之内，让当事人感受到血

缘、亲情、邻里之情，并结合现代法律积极探索

适合时代特点的民间调解方式。近年来，调解民

事案件率、息讼服判率在93%以上。我国台湾地

区在“行政程序法”中确立了和解契约制度，有

专节共计10条对和解作了细致规定。据报道，

“高雄高等法院”成立第一年和解的案件就有

158件，占全部案件(517件)的30.56%；从2000

年至2007年，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和解数从280

件上升至近9000件。

和解是一种有效解决纠纷的便捷形式。规划

行政部门作出决定之前，就可与相对人达成和解

而避免争议的发生；在行政决定作出之后，亦可

通过和解来平息双方的争议；即便进入复议或诉

讼阶段，同样也可以利用和解的方式来缓解对抗

的局面。判决或裁决表面上可以解决一些纠纷，

但有时会埋下更多纷争的种子，而且还有诉讼成

本高昂、救济迟滞、程序复杂、过程对立、结果

分明、心理负担重等 弊端。“你死我活”的争

斗势必破坏今后合作的情感基础，彼此之间的关

系随着不断上诉或申诉而恶化。在一些规划纠纷

中，有时比解决争议更为重要的是恢复和谐，比

清算过去的违法过错更为重要的是未来的合作。

和解不仅可以迅速解决争议，降低行政成本，而

且有利于争议双方建立互信。

表1 若干国家的调解制度及实际效果
Tab.1 Mediation system and actual results of several countries 

国家 相关制度 实际效果

英国

1、《英国民事诉讼规则（1998）》第36条规定：和解

要约及相关和解制度，同时适用于行政纠纷；

2、监察专员制度的申诉审查普遍采用协商或和解；

3、裁判所制度中的和解方式。

1、和解的效果明显，如1996年时，裁判所总数超过2000个，每年

正式审理的案件有30万件，而撤回、和解或以其他方式解决的案件

有95万件之多；

2、政府鼓励通过协商解决规划争端。

美国

1、《行政纠纷解决法》(ADR)(1990年国会通过，1996

年国会修改并确定为永久法律）：明确授权和鼓励行

政机关广泛使用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技能；

2、《协商立法法》：授权和鼓励行政机关使用协商谈

判的立法方式以代替《行政程序法》中的对抗式的传

统立法方式。

1、通过和解和协商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范围

越来越广，过程越来越灵活；

2、和解贯穿于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全过程；

3、在政府侵权赔偿诉讼中，60%～75%的案件为通过和解解决；

4、美国联邦环保署制定了专门的和解规则及程序，约90%的司法

审查案件均通过和解而解决。

法国

1、行政法院相关和解制度；

2、1973年创立了“调解人”制度，调解人是一种受最

高行政法院监督的享有行政权的行政机关 。

1、行政法院审理案件时普遍使用和解手段；

2、调解人效果明显，每年处理4万到4.5万个卷案，成功率达到

85%。

德国

1、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和解契约制度规定行政

程序中的各个阶段均可采用契约方式解决纠纷；

2、《行政法院法》的法庭和解制度。

1、柏林地方行政法院每年结案约400件，其中70%通过和解方式解

决，某些善于和解的法官甚至以高达97%的和解比例终结诉讼；

2、其他地方法院一审案件约25%～40%通过和解方式解决。

日本

1、《促进裁判外纷争解决程序利用法》（2007年4月

实施）；相关实施令、施行规则以及实施指导先后出

台；包括司法型、行政型和民间型；

2、非正式机制：苦情处理。核心程序为调停，方式灵

活，没有严格法律限制和标准。

1、1996年，行政诉讼的第一审案件为345件，其中和解案件33件，

其比例为9.6%；

2、相关资料表明，在行政诉讼中越来越重视采用和解方式解决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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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乡规划制定中的和谐

现代公共行政是民主合作的行政，突出地表

现为参与式行政，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共

同事务，行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由裁量

与相对人参与，甚至是双方的合意。因此，和解

制度在城乡规划中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美国的

协商立法已经成为行政机关日常活动中的经常性

命题，在规章制定和其他行政过程中广泛存在着

公众参与。在规划制定中，如何能够真正代表大

多数人的利益，是城乡规划改革和完善的方向。

德国具有约束力的城建规划属于地方法(规章)范

畴，因为“批准一城建规划对于政府而言是行政

行为，对于市民而言则是颁布法规程序的一部

分” 。我国法定规划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法律

范畴，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

城乡规划必须寻求不同利益的平衡点，通

过利益平衡实现社会和谐。不同群体，不同地区

之间，往往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味强调所谓的

技术理性必然导致规划难以实施。例如，在城市

总体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技术理性的

思维模式，对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没有足够的关

注，更没有研究切实可行的利益平衡机制，致使

因总体规划而受到限制的区级和镇级政府对总体

规划的支持不足，实施规划的积极性不高。如果

城市的某些市辖区内有大量山体、水面、历史文

化保护区域等用地被划为禁止或限制建设区，且

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布局明显对本地区不利，而

另外一些地区却可以轻松获得城市快速发展的机

会，便会导致下级政府之间的苦乐不均，从而

阻碍了总体规划的顺利实施。而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对直接利益关系人(包括权利方、相邻方

等)、间接利益关系人(如直接使用某公共设施的

附近居民)的利益权衡，也是规划能否落实的关

键所在。

通过沟通和协调机制，可以避免因规划制定

主体的单方面意志而在实施中发生纠纷，还可通

过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协商而防止权限争议，体现

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可见，规划制度的

确定本身就是利益博弈和协调的过程，体现了对

和谐及和解的追求。公众参与规划制定到由公众

制定规划，是和谐理念的必然要求。如何将公众

参与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利益博弈和协调过程，而

非仅仅象征性地参与，甚至为少数人所操纵，是

规划编制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方向。

4.3  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和解

4.3.1  规划许可前的和解

规划许可前的和解，主要通过规划部门与相

对人经由协商达成妥协，从而解决或避免争议。

既可在行政许可中融入和解性内容，也可采取和

解契约的方式。当然，和解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所达成的合意不能损害公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规划许可中的前期调解或和解十分重要，

笔者在工作中处理过大量的规划许可的纠纷，

相当部分是通过和解的方式在前期化解的(案例

一)。例如，日照纠纷已经成为城市规划领域常

见的争议类型，技术规范中的气候分带只是一张

小比例尺的示意图，甚至有些城市就正好位于气

候分带的分界线上，这种精度的标准，在实施时

却精细到以分钟来计算日照时数并作为诉讼的依

据，这种不相称的状况造成大量矛盾的积压。 

案例一: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商G通过土

地拍卖形式获得了某市中心城区约2万m2的土

地，规划部门出具规划条件时缺乏足够的技术论

证，将土地的容积率确定为5.5，且没有对建筑

限高等指标进行约定。由于该地块所在的区域受

到工程地质条件的约束，如果建筑高度超过30

层，则成本十分高昂，加之旧城区有一定的限高

要求，在现有条件下，比较经济的层数只能是20

层左右，这样就难以满足地块周边以及内部的日

照标准。解决的办法有三种：一，严格按照拍卖

时的规划条件，要求开发商建设30层以上的大体

量建筑，这样不仅开发商难以承受高昂成本，也

会对旧城风貌造成破坏。二，选择20层左右的建

筑方案，且必须满足日照等强制性要求，则容积

率只能达到4.5左右，开发商不接受。三，通过

协商以达成和解，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各方

的利益诉求。

最终，规划部门通过多次沟通协调，与开发

商达成了和解。开发商在满足以下条件下进行方

案设计：一，保证地块以外的日照条件符合国家

规范；二，通过内部功能调整，尽量将不能满足

日照标准的房间作为居住以外的用途，少量确实

难以达到日照标准的住房，在房屋预售前，通过

公示的方式告知购买者，且在签定购买合同时，

购买方必须作出知悉该项内容并同意购买的书面

意见，并报规划部门备案。

这个纠纷通过以上方式得到解决，开发商最

终的设计方案的容积率为5.0。尽管该处理方式

可能与某些规定有一定冲突，但从实施的效果来

看，还是有效地化解了尖锐的矛盾。

4.3.2  规划许可后的和解

规划许可后的和解包括多种原因，既有规划

部门的失误，也有相对方的过错，或者双方都有

一定的责任。此外，也可能是出现了没有预计的

新情况(案例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要求本

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化解纷争，避免事态恶

化。

案例二:开发商H于2002年获得了某市主干

道南侧的一幢18层建筑物的规划许可，建筑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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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按照原来的标准确定为8m，在进行施工前

期准备时，该市编制了道路红线规划，根据该规

划，要求该建筑物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后退红线

7m。一般来说，新的规划对以往的行政许可没

有约束力，规划部门和开发商都可以理直气壮地

按照原规划许可的条件实施规划，谁也不用承担

责任。但这样，主干道的规划控制就必然受到影

响。在规划部门与开发商沟通多次后，取得了共

识。开发商同意后退，规划部门则通过程序调整

建筑限高，并允许开发商多建一层作为补偿。经

评估并按照规定由市政府批准后，该建设工程已

经顺利进行。

4.3.3  规划纠纷的和解

规划纠纷往往非常复杂，并非“黑白分明”

的关系，有时甚至还夹杂着民事因素，如积怨、

争执、嫉妒等各种心态。通过对抗性的法律途径

解决一个纠纷，并不一定会缓解对立局面，还可

能造成彼此的仇恨，并埋下矛盾升级的种子(案

例三)。采取和解方式解决规划纠纷，往往能够

产生理想的社会效果。当然，调解应当保留采取

法律手段的可能性，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才采取严

厉的制裁，从而集中力量遏制严重违法行为。

案例三:R银行建于1998年的9层住宅楼，与

其北面的G局建于1999年的8层宿舍楼相邻，两

者相距12.5m。两楼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属于R银

行，G局宿舍楼基本是压土地边界而建设。2011

年初，为解决R银行年老退休职工上下楼不方便

的问题，经银行住宅楼全体住户的同意，拟在住

宅楼北侧加建电梯一部，设计方案突出原基底线

1.5m。规划部门在批准之前，R银行征询G局的

意见，G局出具了同意银行加建电梯的书面意见

并加盖本局公章。在电梯建设过程中，G局宿舍

职工投诉，要求规划部门撤销行政许可，理由是

加建电梯属于对他们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应当先

行公证。而规划部门认为经过日照分析，加建电

梯后，对G局宿舍楼的影响甚微，仅有3户日照时

数受到影响，约减少40～50分钟，但仍然大大高

于国家规范。在处理这一纠纷之中，没有充分利

用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最终导致某局职工诉至

法院，此案经基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认

为规划部门应当听证，要求规划部门在完善程序

后重新作出行政许可。此案判决后，搁置至今。

在这起纠纷中， R银行、G局、住户以及规

划部门等各方，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责任，并没

有绝对正确的一方，而是处于一种混合责任状

态，本来有可能通过和解化解矛盾，而对薄公堂

且经判决之后，各方长期处于僵持状态，彼此心

存不满，不利于矛盾的最终化解。

4.3.4  执行和解

一般而言，违法建设的严重程度并没有绝

对的界限，从轻微到严重之间是一条连续波段的

“光谱”，而规划法确定的两类处罚方式(建筑

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以及拆除或没收)，

却存在一条明显的利益“台阶”，在巨大的利益

驱动下，相对人必然极力争取罚款了事。对于规

划机关而言，往往也不愿承担强制拆除的执行成

本以及存在的对抗风险。因此，现实中经常出现

的情况是：不是罚款了事，就是置之不理，或者

开具一张难以得到执行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只有

对个别影响恶劣、需要作为典型的违法建设，才

会组织一个轰轰烈烈的强制拆除运动。这样也许

暂时有一点震慑作用，但用不了多久，违法建设

又会卷土重来。

可以说，违法建设一旦产生，政府部门在

履行职责方面(如宣传、监管、处理纠纷等)，都

或多或少负有一定责任。在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

执行中，同样可以借鉴和解的方式。例如，在行

政机关的拆除经费范围内，可以以“协助执法”

的形式对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相对方给予一定补

偿，有条件的地区，甚至可以适当增加补偿标

准，因为相对方配合执法，可以减少大量的行政

成本。对于相对方而言，自己组织的拆除，成本

相对较小，而且可以回收部分建筑材料，其损失

程度要小一些，因而对抗执法的程度也会小。只

要保证违法建设的成本高于违法所得，就可以有

效遏制违法建设。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在拙作

《论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必定性和相当性》一文

中进行了探讨 ，不复赘述。

5  结语

城乡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维护公共利益

的使命，和解制度容易产生让渡公共利益之嫌

疑，因而在制度建设中往往被忽视或回避，而在

城乡规划实践中已经有大量值得借鉴的经验。实

际上，城乡规划中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失去制约和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只要程序严

密，过程公开透明，并不会损害法律的权威，相

反，更容易合情合理地解决各种矛盾。时下某些

学者视自由裁量如洪水猛兽，其实是缺乏城乡规

划实施的切身体验而受西方某些法学思想的引导

的结果。殊不知西方国家也在反思严密法律制度

的弊端，同时积极借鉴东方的和谐文化。在快速

发展阶段的中国，城乡规划领域的自由裁量必然

长期存在，防止其不当使用的办法是完善监督和

制约机制，而不是片面强调缩小自由裁量。在现

代行政中，规划主体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自由裁

量权，促成与行政相对人的和解，从而减少行政

成本，维系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具

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规划人员提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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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调、和解的素质，也成为时代的必然要

求。

注释(Notes)

① 参见参考文献1。

② 参见参考文献1。《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

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

隐，直在其中矣。”

③ 参见参考文献2第64页。

④ 参见参考文献2第150页。

⑤ 参见参考文献2第149页。

⑥ 参见参考文献2第182页。

⑦ 参见参考文献3第15页。《礼记·月令》：季春之

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季秋之月，

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孟冬之月，命工师校功，陈

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⑧ 参见参考文献3第93页。

⑨ 参见参考文献4第26页。

⑩ 参见参考文献5。

 参见参考文献6第272页。

 参见参考文献7第341页。清代幕僚汪祖辉在《学

治臆说》中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分

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

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

非不妨稍措。”

 参见参考文献6第272页。傅良绍与沈百二争地

界，调处的结论为：“事既到官，惟以道理处

断⋯⋯然所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乎和

睦，若沈百二仍欲租赁，在傅良绍亦当以睦邻为

念。却仰明文立约，小心情告，取无词状申。”

 参见参考文献8。李茂林租赁亲戚蒋邦先的房屋，

当李茂林改建租赁来的屋舍为店面，屋主以未经

告知而兴讼。知县胡石壁剖析后认为双方应当有

言在先，事后屋主反悔。于是采取召唤邻里，达

成和解。其判词曰：“夫同气同声，莫如兄弟，

而乃竟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

可及也。”

 参见参考文献6第272页。《陆稼书判牍·兄弟争

产之妙判》。

 参见参考文献6第276页。 

 参见参考文献9。

 参见参考文献7第335页。

 参见参考文献10。

 参见参考文献11第296页。

 参见参考文献12。

 参见参考文献11第296页。

 参见参考文献13。“ADR”相对于正式的法律制度

而言，更强调非正式的或制度外的纠纷解决，或

者说相对于法院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而言，

更强调当事人通过双方交涉或利用不具有国家权

威的种种社会机构来自行处理纠纷。解决纠纷的

方式多样，如加州法院，初审采取的ADR包括：谈

判(negotiation)、调解(mediation)、早期中立评价机制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中立事实发现机制(neutral 

fact-finding)、纷争解决会议(settlement conference)、

迷你审判(mini-trial)、简速陪审团审判(summary jury 

trial)、仲裁(arbitration)、私人法官(private judging)等。

 参见参考文献11第312-317页。笔者根据相关内容

进行整理和补充。

 调解人有权调解国家行政机关、对本辖区有独立

管辖权的地方行政机关、负责公共事业的行政机

构以及被授予公共任务的其他任何机构与公民之

间所发生的各种行政纠纷。

 参见参考文献11第302-304页。

 参见参考文献14。

 参见参考文献11第334页。

 参见参考文献11第310页。

 参见参考文献15。

 参见参考文献16。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决定对于化解纠纷机制给予了高度重

视，并指出：“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

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

动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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